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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 (第第第第 406 章章章章 )

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 (第第第第 406 章章章章 )1999 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電力條例 (第 406 章 )1999 年 (生效日
期 )公告 (載於附件 )應根據《電力條例》第 1(2)條予以制
定，以便該條例第 29(1) (b)條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生效，使《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關於核證電氣產品符合
安全規格的有關條文得以實施。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 《電力條例》 (“該條例” )在一九九零年制定，其
中訂明電氣產品的安全規格。該條例有關電氣產品安全規

格的條文 (第 24 至 29 條 )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生
效，但第 29(1) (b)條除外。

3 . 第 29(1) (b)條規定，無論何人，不得供應未有按照
關於電氣產品安全的規例所規定獲發給符合安全規格證明

書的電氣產品。這條文在當時未生效的原因，是有關電氣

產品安全的規例還未擬備。

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

4 .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九日，前行政局決定—

(a) 向立法局提交 1996 年電力 (條訂 )條例草案；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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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原則上通過《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待條例
草案成為法例後，再向行政局提交規例予以制

定。

5 . 電力 (修訂 )條例草案已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制定，並
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實施。該條例載有一些必需的

附加條文，使關於電氣產品安全的規例得以實施。

6 . 《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 (“該規例” )在一九九七年
四月二十二日制定，並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和一九九八年五

月分階段實施，當中有關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第 7 及 8
條則除外，以便讓業界有較長時間就這些條文的新要求作

好準備。

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定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定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定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定

7 . 該規例第 7 條規定，在設計上供家居使用的電氣產
品須獲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才可供應給市場。該

證明書的作用，在於使機電工程署署長信納，有關電氣產

品符合該規例有關的安全規定。該規例第 8 條則列明各類
可接受為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文件，例如由核證或測試

團體發出的證書，或由製造商發出的符合標準聲明。

諮詢業界意見諮詢業界意見諮詢業界意見諮詢業界意見

8 . 自一九九八年五月起，機電工程署和各有關同業公

會一直有經常舉行會議，商討實施該條例第 7 及 8 條可能
遇到的實際困難 ,並研究在不違背該條例確保電氣產品安全
的整體目標下的切實可行方法。

9 .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平行進口電氣產品的進口商表

示，他們憂慮向產品製造商索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會有

困難，因為有關產品並非經由指定代理商進口。其後，機

電工程署與新成立的香港平衡進出口電業商會有限公司舉

行多次會議，以處理他們關注平行進口電氣產品、二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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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產品和本地裝配個人電腦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問

題。

10 . 與業界討論的結果是，機電工程署同意在開始實施

領取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定後，有一年的“過渡期”

靈活施行該規例的若干規定，其後會再因應實際情況檢討

過渡安排。這些安排與確保 電氣產品安全的整體目標 一

致，亦顧及業界所提出的憂慮。

11 . 我們已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報告此事的進展。

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12 . 載於附件的公告訂明，行政長官指定一九九九年二

月二十五日為該條例第 29(1) (b)條開始實施的日期。

13 . 經濟局局長會根據該規例第 1 條批准另一份公告，
指定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為該規例第 7 及 8 條開始實
施的日期。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4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交立法會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5 . 律政司表示，載於附件的公告與基本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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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16 . 律政司表示，載於附件的公告對人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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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的約束力條例的約束力條例的約束力條例的約束力

17 . 《電力條例》不會令國家受明訂條文約束。載於附

件的公告並不影響該條例現有條文現時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8 . 這項公告對財政或人手並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9 . 由於符合主要國際或國家標準的電氣產品將可通過

本港的安全規格，業界為達致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建議規

格所需的費用，應極為輕微。有鑑於此，這項公告對製造

商或消費者均不會有多大的 費用影響。我們所採取的 行

動，來提高在香港供應的電氣產品的安全規格，相信這會

提高香港作為購買電氣產品好去處的聲譽。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0 . 我們會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發出新聞稿，

公布該條例第 29(1) (b)條和該規例第 7 及 8 條開始實施的
日期。我們亦會正式通知有關同業公會上述的生效日期。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1 . 負責人員：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莊誠先生，電話號

碼 2810  2128，傳真號碼 2868  4679。

經濟局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

《《《《〈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電力條例〉（第（第（第（第 406 章）章）章）章） 1999 年年年年（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本㆟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電力條例》第 1（ 2）條，指定 1999 年 2
月 25 日為該條例第 29（ 1）（ b）條開始實施的日期。

行政長官

1999 年 月 日


